
行政处罚决定书
邵市生环罚 (8)(⒛26)1号

当事人名称:城步苗族自治县丹田镇竹木加工厂
法定代表人:黄家庆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V43o529MA4LLJRR2W

地址:湖南省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丹口镇太平村3组

一、生态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

我局于⒛25年 12月 1日 对你厂进行了调查 ,发现你厂实施了
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:

⒛25年 11月 ⒛ 日市生态环境局委托湖南省中安南方检测有限
公司邵阳分公司对城步苗族 自治县丹 口镇竹木加工厂机械编码为
uoo306051两 叉车进行的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排气烟度检测中发
现该叉车检验结果不合格 ,尾 气超标排放。
以上事实,有 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:
1、 证据名称:执法人员执法证复印件 1份 ;提取时间:⒛25
年 12月 1日 ;提供单位:邵 阳市生态环境局城步分局;证 明,内容 :
证明执法人员具备行政执法资格 ;



2、 证据名称: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 ;提
取时间:2o25年 12月 1日 ;提供单位:城步苗族自治县丹口镇竹
木加工厂;证 明内容:证 明你厂的基本信息和经营主体资格 ;
3、 证据名称: 《邵阳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 (勘察)笔录》、
《邵阳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记录》各1份 ;制作时间:⒛⒛年 12
月 1日 ;制作单位:邵 阳市生态环境局城步分局;证 明内容:证 明
你厂机械编码为uoo3o6051两 叉车排气烟度检测不合格,尾气超标
排放的事实;证 明我局执法人员⒛25年 12月 1日 对你厂进行现场
检耷的事实;

4、 证据名称:现场照片 (图 片)证据 1份 ;制作时间:⒛25
年 12月 1日 ;制作单位:邵 阳市生态环境局城步分局;证 明内容 :
∶证明佟厂机械编码为 C⒛∞o6o5175叉车排气烟度检测不合格,尾气
超标排放的事实;
∶
5、、证据名称: 《邵阳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》1份 ;制作
时间:⒛25年 12月 1日 ;制作单位:邵 阳市生态环境局城步分局 ;
证明内容:证 明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厂法定代表人进行调查询问的事
实,证 明当事人对我局调查的违法情节真实性予以认可的事实;
∶ 6、 证据名称: 《检验报告》1份 ;制作时间:⒛25年 11月 20
·日;提供单位:湖 南省中安南方检测有限公司;证 明内容:证 明检
测人杲于⒛25年 11月 20日 对你厂机械编码为 uoo3o6051两 叉车
排气烟度进行检测,并 出具检验报告的事实;证 明你厂机械编码为
C2003o6o51两 叉车排气烟度检测不合格,尾气超标排放的事实。



ˉ·7、 证据名称: 《邵阳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》
及 《邵阳市生态环境局送达回证》各1份 ;制作时间:⒛25年 12·
月 2日 ;制作单位:邵 阳市生态环境局城步分局;证 明内容:证 明
终辱实施行政处罚前,已 责令你厂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的事
实
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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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 (￥ :∞oo.oo元 )。

四、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

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 日起十五 日内到指定的银行或者通过

⋯申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,我局可以根据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 “当事人逾期不
氵犀何
行咚处罚决定的,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

,节

搀 : (一 )到 期不缴纳罚款的,每 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
∷罚款,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

”
之规定每 日按罚款数

l 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
收款银行 :邵 阳农村商业银行爱莲支行
户名 :邵 阳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

、 
·账号:8401205oo00o13187

1 ·再、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

, 你厂如不服本处罚决定,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
”印邵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,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邵阳市北
塔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,不
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。

, 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,不提起行政诉讼,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
的,弘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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